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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建議集資安排

此乃 Harmony Asset Limited 亨亞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所作出之自願公佈，以為本
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潛在集
資活動之最新資料。

本公司擬於未來六至十二個月內發行金融工具，有關本金合共約為300,000,000港
元。發行有關金融工具之暫定年期為3年至7年，利率（或大約回報率）為每年6%至
7%。

本公司董事認為，上述集資活動將為本集團提供機會以籌集進一步資金，為本集
團可能於未來作出之投資提供資金及╱或作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，預期將整
體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。

有關上述集資活動之安排，本公司將會於適當時候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發出有關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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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建議集資安排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
時，敬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HARMONY ASSET LIMITED

亨亞有限公司
公司秘書
梅雅美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利芳烈先生、周博裕博士及鄭明
信先生，兩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朱濤先生及葉偉其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
事，分別為何文楷先生、蕭震然先生及麥興強先生。


